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度廉政風險行為錯誤態樣彙編 

序號 類型 錯誤行為態樣 預防建議 刑事參考法條* 

1 

 

小額補助 

某機關具法定職務權限之約僱人員，明知本

府補助員工交通費應以實際居住處所填報申

請，卻填報距離工作地較遠之親戚家地址，

以詐取較多交通費補助款。 

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補助員工

交通費注意事項」規定，本府各機關編制

內員工及核准有案之約（聘）僱人員可依

實際居住地址申請交通費，如有搬遷事實

者應自異動日起一個月內主動辦理異動申

請，倘有二處以上居所，應以其距離辦公

處所最近之居所申請交通補助費。 

刑法第339條詐欺罪，並可能

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

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

財得利罪。 

2 

某校教師擔任課後照顧班帶班老師，卻多次

於課輔班結束前提前離校，並詐領擔任課輔

班老師之加班費。 

教師因公務需要，依規定於表定工作時間

外處理公務後，應依實際加班時數核實申

請加班費。如需於排定之加班勤務中早

退，應按規定辦理差勤許可，不可虛報工

作時數申領加班費。 

刑法第211條偽造公文書罪及

第339條詐欺罪。 

3 

某機關人員至他機關擔任監考人員，惟基於

詐取加班費之犯意，以不實內容向本機關申

請加班費，使不知情各級長官逐級核准，嗣

後機關接獲檢舉，查證後不核發該加班費。 

機關應完善內控制度及加強加班查核作

業，另同仁申請假日於本機關或外機關加

班之情形，單位主管應切實掌握，以收實

質審核之效。 

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3項之

詐欺取財未遂罪。 

4 

某機關人員於申報加班時段外出辦理私務，

加班時間屆至始返回辦公室打卡，嗣後該機

關發覺異常命其繳回溢領款項，並鼓勵向司

法機關自首。 

各機關學校之教職員工應依規定於加班期

間切實辦理公務，並核實填具加班申請，

各單位主管亦應落實加班審查作業，以避

免誤蹈法網。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得

利罪。同法第8條自首減輕或

免除其刑。 

5 

 

採購 

機關辦理水電修繕勞務採購，審標時疏未注

意而使未具電匠考驗合格證明書者得標，承

辦人為使案件順利進行，竟同意得標商借用

具合格電匠資格之第3方廠商協助修繕，並

容認廠商以不實文件請領款項。 

機關承辦採購人員於開標時應確實審標，

未依招標文件規定投標者，應不予決標，

倘疏未注意致該廠商得標，亦應依政府採

購法第50條第2項撤銷決標、終止或解除契

約。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圖利罪。 

6 某校規劃辦理師生校外教學活動，於招標文 政府採購法訂有「限制不當競爭」之規 政府採購法第26條。 



件指定欲投宿之特定飯店，使與該飯店訂有

異業合作契約之旅行業廠商得標。 

定，旨在維護廠商公平競爭，並遏止機關

採購人員與特定廠商勾串謀取不當利益，

因此校外教學招標文件應依活動需求、師

生旅途安全及預期教學效益等妥為訂定，

避免提及特定商標、商名或供應者致限制

不當競爭。 

7 

某業者取得機關依實際採購數量計價之採購

標案後，為促使機關加大採購量，以採購金

額10%計算回扣，行賄機關承辦採購人員。 

機關應建全內部控制制度及監督機制，切

實掌握實際採購需求，增進採購及主管人

員之法治觀念，並孰悉政府採購規定及錯

誤態樣，避免發生違法情事。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違背職務收賄罪。 

8 

 

辦理活動 

某校教師先後於承辦學童參加校外比賽及專

業科目輔導課時，以申報未實際支出之參賽

旅運費，及低報參加輔導課之學童數以侵占

輔導費等行為獲取不法利益。 

承辦公務應核實檢具合法憑證核銷經費，

如以虛偽憑證核銷以詐領費用，涉及刑法

詐欺罪，如具有公務員身分者，可能加重

成立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

取財得利罪。 

刑法第339條詐欺罪、貪污治

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得利罪。 

9 

某校體育教師涉嫌向家長收取費用後同意特

定學童進入校隊，並虛報帶領校隊外出比賽

之費用，及偽造他人名義與贊助廠商簽訂契

約並私用款項。 

校隊之甄選應秉持因才選錄及因材施教之

原則，依相關規定辦理。如帶領選手代表

學校出賽或受訓而支出費用，應依規定核

實報銷；遇有廠商表達贊助校隊意願，應

協助校方釐清雙方權利義務及研析相關法

規，不可私相授受互相簽訂契約並侵占相

關款項而觸犯刑責。 

刑法第210條偽造文書罪及第

339條詐欺罪。 

10 

某校為處理公務及舉辦活動，因殊未注意而

未取得或遺失相關費用憑證，卻便宜行事以

不實憑證核銷相關活動費用。 

因公務支付費用，應取得合法憑證如統一

發票或收據等，俾依規定核銷費用。倘不

慎遺失憑證，不得偽以同金額之他案憑證

辦理核銷。 

刑法第339條詐欺罪，並可能

成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

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

財得利罪。 

11 

 

出納業務 

機關承辦零用金管理業務人員，因私人消費

行為臨時急需周轉，竟數次挪用公款償債，

並於隔月發薪後補足遭挪用之帳上餘額。 

承辦管理公款業務者，應秉廉潔自持之操

守，恪遵相關法規，不得公、私款項混用

致帳目與實際款項不一致，亦不得謀一己

私利，利用職務上機會挪用公款。 

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務侵占

罪，並可能成立貪污治罪條例

第 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款

罪。 



12 

 

其他 

機關公務車駕駛，藉職務之便，於結束勤務

下班後駕駛公務車私運公物返家，並抽取車

內汽油為自家車使用。 

公務車屬公物，非用於公務者為公器私

用。如將公物據為己有，無論辦公室文具

用品或公務車內之汽油等，皆屬竊盜或業

務侵占之違法行為。 

刑法第320條竊盜罪及第336條

第1項公務侵占罪。 

13 

機關承辦人收受補習班業者現金100萬元，

並允諾加速相關執照之核發或使核發過程更

加順利。 

承辦公務應廉潔自持、依法行政，不得有

程序外不當接觸及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等行為；另行賄者雖非公務員身分，仍適

用貪污治罪條例。 

承辦人：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3款職務上行為收受賄

賂罪。 

補習班業者：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4項行賄罪。 

14 

承辦採購人員與監辦人員於某採購案驗收通

過後，接受該案得標廠商於驗收過程中所承

諾之慶功宴。 

貪污治罪條例收受賄賂罪之利得客體，兼

含現金及非現金之不正利益，後者諸如宴

客、性招待等均屬之；又不論先收受賄賂

(或不正利益)再為職務上行為，抑或先為

職務上行為後再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

均構成本罪，爰不應有要求、期約或收受

賄賂等行為。 

承辦與監辦採購人員：貪污治

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職務

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廠商：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

4項行賄罪。 

 

*參考法條以刑事類為主，係依一般法律通識提供參考，實際認事用法以司法機關為據。 


